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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 函
地址：402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362號
聯絡人：沈瑋鴻
電話：04-22177772
傳真：04-22292022
信箱：ch0362@boch.gov.tw

受文者：雲林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9日
發文字號：文授資局傳字第1133000360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議程及《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113D000373_113D2000203-01.pdf、

113D000373_113D2000204-01.pdf)

主旨：本部召開「北港進香」提報重要民俗審議前說明會，請協

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明：

一、本部業於112年5月6日辦理「北港進香」提報重要民俗審議

會現場訪查暨專案小組會議。依據「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

審查辦法」第5條規定，於現場訪查後應「召開說明會」，

其目的係為向審查項目之關係人公開說明登錄、審查相關

法規及保存維護工作之權利義務，並確認登錄審查所提報

之保存者其代表性與適當性，能為出席說明會關係人多數

認可。

二、本案訂於113年1月31日（星期三）上午10時，假北港朝天

宮文化大樓3樓演藝廳辦理旨案說明會。

三、請貴單位協助公告周知至少7日以上，並轉知祭典相關保存

者、關係人、文史工作者及鄰里居民等共同參與，以達意

見充分交流、確認登錄項目名稱、保存者認定合適性之目

的，會議紀錄將納入本部民俗審議會重要參考資料。

檔　　號:
保存年限:

4

雲林縣政府 113/01/09

113050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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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雲林縣政府、雲林縣北港鎮公所
副本：本部文化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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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 

「北港進香」提報重要民俗審議前說明會 

議程 

壹、時間︰113年1月31日(星期三)上午10點 

貳、地點︰北港朝天宮文化大樓3樓演藝廳 

參、說明事項 

案由：「北港進香」提報重要民俗審議前說明會 

說明：依據「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5條規定於現場

訪查後應「召開說明會」，其目的係為向審查項目之關係

人公開說明登錄、審查相關法規及保存維護工作之權利義

務，並確認登錄審查所提報之保存者其代表性與適當性，

能為出席說明會關係人多數認可。 

肆、說明會流程︰ 

時間長度 流程 

5分鐘 主持人介紹本次會議召開之目的 

10分鐘 
說明登錄審查相關基準、法定程序及保存維護工作之權

利義務 

30分鐘 
主管機關及專案小組委員代表與說明會參加者，就前階

段辦理現場訪查所見情形進行互動討論 

15分鐘 
與關係人、說明會現場參與者確認「具登錄重要民俗意

願」、「登錄名稱」及「保存者之代表性與適當性」 

30分鐘 綜合討論與交流 

伍、備註 

1、 說明會均開放民眾自由參加。 

2、 進行時間約90分鐘，進行流程得按實際情形調整。 

3、 會中發言請尊重流程規劃及會場秩序，並填寫書面發言單。 



第 1 條

第 2 條

第 3 條

第 4 條

第 5 條

第 6 條

所有條文

法規名稱： 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發布日期： 民國 106 年 06 月 29 日

法規類別： 行政 ＞ 文化部 ＞ 文化資產目

列印時間：111/06/16 08:56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九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民俗應具可追溯歷史脈絡、顯現持續累積與發展之軌跡，其登錄並符合

下列各款基準：

一、民間高度認同，並持續自主、自發參與。

二、顯著反映族群或地方社會生活及文化之特色。

三、其表現形式及實踐仍保留一定之傳統方式。

重要民俗之登錄，除依前條基準外，應具有重大意義及高度文化代表

性，並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一、在歷史與社會變遷下，具文化生命力，持續傳承及實踐。

二、參與實踐之地方、社群或族群認同其為社會生活或文化特色重要之

一環。

民俗保存者之認定，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充分了解該登錄項目之知識、技術及文化表現形式。

二、具協助推動該登錄項目保存維護工作之能力及意願。

三、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者。

主管機關為民俗之登錄及保存者之認定，依下列程序為之：

一、現場訪查，並說明相關事項。

二、召開說明會。

三、經審議會審議並作成登錄及認定處分之決議。

四、作成登錄及認定處分，辦理公告，並通知處分相對人。

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登錄認定者，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主管機關辦理前條第四款之公告，應載明下列事項：1

一、名稱及登錄類別。

二、登錄項目內容描述。

三、保存者之基本資料。



第 7 條

第 8 條

第 9 條

第 10 條

第 11 條

第 12 條

第 13 條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四、登錄與認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五、公告日期及文號。

前項公告，應揭示於主管機關公布欄三十日，並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

或資訊網路。

2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第五條第五款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應具備下列資料：

一、公告資料。

二、現場訪查資料。

三、說明會會議紀錄。

四、審議會會議紀錄。

五、登錄項目及其保存者基礎資料。

六、其他相關事項。

主管機關應就民俗保存者，頒授載明下列事項之證書：

一、保存者姓名或團體名稱。

二、保存者編號。

三、登錄項目、名稱。

四、認定日期及文號。

五、認定機關。

主管機關於保存維護計畫中訂定保存者輔助原則與方法，應依登錄項目

特性、現況及保存維護需求整體評估。

主管機關為民俗登錄之廢止或變更其類別，應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一、原登錄所依據之事實已大幅改變，致滅失或減損其價值。

二、其他特殊事項。

保存者因死亡、變更、解散或其他特殊理由而無法執行保存維護計畫

者，主管機關得廢止該保存者之認定。

1

已登錄之民俗，依前條廢止時，其保存者之認定應同時廢止。2

保存者之認定經廢止者，其榮銜得予保留。3

民俗登錄或保存者認定之廢止或變更，準用登錄或認定程序辦理。1

前項登錄之廢止或變更類別，為直轄市、縣（市）登錄者，應報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

2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